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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民校发„2017‟78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大连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

与监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学校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《大连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与监控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已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大连民族大学 

           2017 年 9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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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 

与监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依据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加强学位与

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》（学位„2014‟3

号）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与监控管理包括质量保证与

监控的领导机构、管理机构、工作机构及各自工作职责与保障项

目等。 

第二章  领导机构 

第三条 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是在党委领导下负责研究生

教育质量保证与监控管理的领导机构。 

第四条 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在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工作

中的职责：统一领导学校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制订、修改

和实施；监督各工作机构执行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与监控体系的

情况；决定有关保证和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政策和措施。 

第三章  管理机构 

第五条 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学位办”）

是学校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与监控工作的管理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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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学位办在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工作中的职责：负责

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正常运行；组织管理研究生教育的评

估工作；统计各工作机构和监督单位提交的有关数据、报告等；

完成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交办的各项任务。 

第四章  保障项目 

第七条  保障项目是指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和

关键环节，具体包括：研究生教育目标与标准、招生管理、培养

过程与学位授予管理、导师岗位管理、研究生管理与服务和条件

保证与质量监督等六个方面。 

第八条  目标与标准是指根据学校定位，树立科学的研究生

教育质量观，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，确立研究生教育发展目标，

完善学位授予标准，基于学位授权点与学科建设的协同机制，制

定学位点设置与调整办法。 

第九条  招生管理指制订研究生招生指标配置办法，完善研

究生招生选拔机制。 

第十条  培养过程与学位授予管理包括：完善培养方案，加

强研究生课程体系与教材建设，加强课程教学质量监控，加强培

养过程的选优分流机制，加强学位论文评审制度，完善学位论文

答辩和学位授予制度，加强研究生思想品行教育和综合素质教

育，健全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教育制度。 

第十一条  导师岗位管理包括：健全导师岗位责任制度，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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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考核评价办法，制定导师交流与培训办法。 

第十二条  研究生管理与服务包括：健全研究生奖助制度，

建立研究生正当权益保护机制，建立研究生就业指导与服务制

度。 

第十三条  条件保障与质量监督包括：完善校、院二级管理

机制，建立自我评估制度，建立质量跟踪和反馈制度，建立质量

信息公开制度，健全质量管理体制，营造质量文化。 

第五章  工作机构 

第十四条  执行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的工作机构为各有关

职能部门和各学院。 

第十五条  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第一责任人是党委书记、校

长；其他主管研究生教育、主管人才工作、主管财务、主管学生

工作的校领导分别对书记、校长负责。 

第十六条  研究生处、组织人事部、计划财务处、学生处、

国有资产管理处、学位办等职能部门分别对主管校领导负责。 

第十七条  各学院在有关校领导的领导下做好工作。 

第十八条  工作机构的基本管理职责：制订质量保障项目的

工作内容和质量标准并组织实施；根据监督系统的反馈意见进行

分析和改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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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 监督系统 

第十九条  质量监督系统是指监督质量保证项目的执行情

况及质量保证体系的运行情况。 

第二十条  监督方式分为日常监督、定点监督、定期监督等

几种类型，依据管办评分离的原则开展相关工作。 

第二十一条  各工作机构负责对本单位质量保证项目进行

日常监督并将情况反馈给学位办。 

第二十二条  定点监督指对质量控制点进行的监督。实施定

点监督的单位可以是职能部门、学院等。监督单位要将监督情况

及时报学位办并反馈给被监督单位。 

第二十三条  定期监督指由学位办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

等部门定期组织的学位点质量评估，包括研究生教育整体评估、

学位点评估和专项评估等。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四条  本办法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五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大连民族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2017年 9 月 30 日印发 


